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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說明(1805686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社團法人臺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建議興建公共工程涉及

水土保持計畫經費編列及審查時機等事項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會水土保持局案陳社團法人臺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

會101年3月9日北市水保技字第1010305000號函辦理（如

附）。

二、依據水土保持法第1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，水土保持計畫

審查時機，係在環境影響評估之後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核發開發或利用許可之前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社團法人臺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前開函所建議事項，涉

及公共工程推動相關事宜，請參考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行政院公共工程

委員會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

副本：社團法人臺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

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桃園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

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

、臺東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

局、本會水土保持局(均含附件) 2012/03/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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